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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1/T 657《公共交通客运标志》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第 3部分：公共汽电车； 
——第 4部分：道路旅客运输站； 
——第 5部分：客运枢纽。 
本部分为DB11/T 657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DB11/T 657.3—2009《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3部分：公共汽电车》。 
本部分与DB11/T 657.3—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一般要求的规定中，增加了分类站台标志设置要求（见 4.3）； 

——在一般要求的规定中，增加了标志设置醒目性要求（见 4.6）； 

——在一般要求的规定中，增加了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消防安全标志等安全标志的设计和设置要

求（见 4.8，2009版的 4.6）； 

——在一般要求的规定中，增加了标志的维护要求（见 4.10）； 

——在标志设计的规定中，删除与空调车有关的要求（见 5.3.2.6，2009版的 5.3.2.6）； 

——在标志设计的规定中，修改了站牌的设计要求（见 5.7.1，2009版的 5.7.1）； 

——在标志设计的规定中，增加了线路索引标志（见 5.7.2）； 

——在标志设计的规定中，细化了街区导向图的设计要求（见 5.7.5，2009版的 5.7.4）； 

——在标志设计的规定中，增加了首末站、中途站和车辆用线路图示例（见 5.7.6，2009版的 5.7.5）； 

——在标志设置的规定中，修改了中途站的站牌设置要求（见 6.3，2009版的 6.3）； 

——在标志设置的规定中，增加了车厢内标志设置要求及示例（见 6.4，2009版的 6.4）； 

——在附录的规定中，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修改了部分标志示例中的图形符号（见附录 B，2009

版的附录 B）。 

本部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邹传瑜、陈永权、陈翊君、马瑞樯。 

DB11/T 657.3—2009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657.3—2009。 


